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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众精工”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及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项目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

定，对博众精工在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

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核发的《关于同意博众精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964 号），

博众精工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100.00 万股，每股面

值 1.00 元，并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11.27 元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62,070,000.00 元，扣除公司不含增值税的保荐及承销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406,698,470.39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1

年 5 月 6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1]第 ZA13050 号验资报告，验证募集资金已全

部到位。 

2、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核发的《关于同意博众精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2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825

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40,404,040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24.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90.00 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2,949,093.27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6176 号验资报告，

验证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汽车、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产业化

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升级项目”、“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和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406,642,765.21 元，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0.00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为 1,897,572.98 元（包含利息收入 1,842,924.56 元，扣除银行手续费 1,056.76 元）。 

2、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公司“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

目”、“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新建研发中心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投入募集资金 300,563,631.97 元用于

募投项目，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00.00 元，2023 年度

投入募投项目金额为 255,563,631.97 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

户余额为 395,590,931.19 元（包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 11,272,926.24 元，扣除银

行手续费 1,083.32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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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

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制度上保证募

集资金的规范使用。根据上述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

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前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均严格按照该《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2、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2022 年 12 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吴江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运东开发区支行、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江支行、华夏银行吴江支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盛泽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前述

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三方监管协议》的

规定，存放、使用、管理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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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全部结项。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4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余额 账户性质 

宁波银行吴江支行 75070122000481574 1,587,149.53 活期 

浦发银行吴江支行 89180078801500000219 96,474.87 活期 

中信银行吴江支行 8112001014400600048 21,639.69 活期 

招商银行苏州吴江支行 512904312410803 192,308.89 活期 

合计 1,897,572.98  

注：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主要系暂未支付的质保金等。 

2、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7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余额 账户性质 

中信银行吴江支行 8112001011800697491 176,223,492.17 活期 

建设银行吴江运东开发区支行 32250199768000002438 26,641.50 活期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分行 
389683601013000098771 102,270,296.66 活期 

招商银行苏州吴江支行 512904312410558 1,237,131.39 活期 

华夏银行吴江支行 12462000000562635 52,633,682.20 活期 

浦发银行吴江盛泽支行 89160078801300001524 63,047,785.30 活期 

宁波银行吴江支行 75070122000623645 151,901.97 活期 

合计 395,590,931.19  

三、2023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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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0,669.8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664.2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汽车、新能源行业

自动化设备产业化

建设项目 

不适用 8,100.00 2,967.80 2,967.80 0.00 2,965.37 -2.43 99.92% 2022-06-30 1,626.80 是 否 

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不适用 9,900.00 3,627.31 3,627.31 0.00 3,626.76 -0.55 99.98% 2022-07-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消费电子行业自动

化设备扩产建设项

目 

不适用 53,000.00 19,418.94 19,418.94 0.00 19,416.35 -2.59 99.99% 2022-07-31 21,810.81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40,000.00 14,655.80 14,655.80 0.00 14,655.8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11,000.00 40,669.85 40,669.85 0.00 40,664.28 -5.5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189.76 万元，以活期存款方式分别存放在母公司开设的

募集资金专户中，主要为尚未支付的质保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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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

产建设项目”、“汽车、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产业化建设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结项。具体可参照

公司 2022 年 8 月 31 日发布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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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294.9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556.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0,056.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新能源行业自动化

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不适用 74,600.00 43,917.59 43,917.59 2,861.02 2,861.02 -41,056.57 6.51% 2024-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消费电子行业自动

化设备升级项目 
不适用 48,000.00 19,477.32 19,477.32 2,203.95 2,203.95 -17,273.37 11.32% 2024-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22,500.00 10,000.00 10,000.00 91.09 91.09 -9,908.91 0.91% 2024-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24,900.00 24,900.00 24,900.00 20,400.31 24,900.31
注 4

 0.3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70,000.00 98,294.91 98,294.91 25,556.37 30,056.37 -68,238.5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积极推进项目实施相关工作，审慎规划募集资金的使用。但受到市场环境变化、公司战

略规划调整等因素影响，公司结合实际经营情况放缓对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各项目实施进度较计划有所延

缓，具体情况如下： 

（1）新能源行业自动化设备扩产建设项目 

2023 年下游动力电池企业清库存导致短期需求增长放缓，叠加国内新能源产业链出海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

影响。虽然公司看好新能源产业链长期向好的趋势，但短期内的市场波动下，公司出于谨慎起见放缓了设备等

的投资进度，导致项目实施进度较计划有所延缓。 

（2）消费电子行业自动化设备升级项目 

受全球宏观经济衰退影响，2023 年消费电子行业整体承压，以及下游客户产品发布推迟等因素影响，公司基于

审慎原则放缓了设备等的投资进度，导致项目实施进度较计划有所延缓。随着 2023 年底消费电子行业需求逐步

回暖，公司将紧跟市场需求，积极稳妥地推动募投项目建设。 

（3）新建研发中心项目 

该项目拟引进高精度研发测试设备并招聘研发人员，建设半导体方向先进实验室。2023 年度，公司主要以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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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对半导体领域进行研发，聚焦先进封装、光电子、AI 算力等细分市场，面向先进封装的固晶等工艺设备需

求以及 AOI 检测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立项及迭代优化。为保障募集资金使用安全及研发效果，本着审慎投资的

原则，待现有产品在订单持续性以及盈利确定性等方面得到充分的市场验证之前，公司于 2023 年度延缓了对研

发测试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24 日发布的《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2024 年 3 月 19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

额存单、收益凭证等）。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

他用途。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博众

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投资产品已全部赎回。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 4：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差异系产生的利息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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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3 月 24 日发布的《博众

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7）。 

2024 年 3 月 19 日，本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30,000

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 12 个月。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

款、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投资产品不得

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投资产品已全部赎回。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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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

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3 年度，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

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3 年度，公司无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

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

证报告》。报告认为，博众精工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

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

15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博众精工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五、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

博众精工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

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

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并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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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中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2023 年度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

律法规的情形。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对博众精工在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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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於桑琦              陈劭悦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 

13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博众精工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陈劭悦                米 耀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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